
重资环职院教 〔zO⒉ 〕⒛7号

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
关于同意胡毓康同学转专业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: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(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

令第41号 )和《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

(重资环职院 〔⒛24〕 157号 )等有关规定,经学生本人申请 ,

学校按照《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转学、转专业管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审批流程后,批准同意胡毓康同学调换专业。

请各单位按学籍管理规定做好转专业登记及相关管理工作(详 见

附件)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⒛24年 11月 转专业学生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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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⒛叨 年 11月 转专业学生名单

序号 姓 名 性别 转出专业 转入专业

| 男 环境工程技术 环境管理与评价 退役复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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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办公室   ⒛γ 年 11月 25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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